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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與友共席
耶穌不只是與罪人共吃共喝，他都是平凡人，他也會與門徒朋友相聚吃喝。宴會本身不單是裹腹，也

是一種社交和聚會，是流露和建立感情的機會。耶穌到朋友家吃飯有更深一層的意義。他多次藉參與筵席
而拯救人，在席中他向人表達聆聽、關懷、愛和接納，最重要是達至彼此生命的交流與分享。例如他到伯
多祿家吃飯時，治好了他的岳母（谷30-31），藉著赴宴而進入一個家庭的生命，從困厄中把人拯救出
來，使人恢復生命繼續服侍天主和人。此外，他與他的好朋友拉匝祿家的兩姊妹一起吃飯，當中他欣賞瑪
爾大的周全服侍，他更願意聆聽和關懷瑪利亞的需要，大姊瑪爾大不滿妹妹沒動手幫忙，從而責怪她，耶
穌就藉此機會教導她們。他自己本身就是生命之源，他到訪的目的是與她們作生命的交流，而並非只是吃
喝，吃喝本身只是聚會的媒介，而並非目的，所以他讚賞瑪利亞選擇了最好的。還有，路加福音記載了耶
穌與兩位前往厄瑪烏的門徒同步共席的片段。初時兩位門徒不能認出耶穌，只把他看成一個陌生人，沿途
上耶穌給他們解釋聖經，這已使他們的心火熱起來，從失望絕路的困境中，看到一絲希望和喜悅。可是這
並不足夠，直至耶穌與他們共吃喝時，從「拿起餅、祝福、擘開，遞給他們」中的行動，他們的心眼開
啟了，看見面前的人就是心愛的耶穌。耶穌要在筵席間開啟他們，他們要與耶穌共吃喝，參與筵席才能開
啟信仰的眼睛，並非一個餅，一杯葡萄酒使他們張開，而是在筵席間的信仰交流，藉著以往與耶穌吃喝的
習慣和交通，今天使他們看得見。由此可見，耶穌視「吃」只是一個機會，他的目的是與人相會，進入
人的生命，改變人生命的方向，使人得信仰，這就是「會」的最高境界。

另外，他也時常與門徒一起吃喝，他的言行沒有被當時的死板律法規條所限，因為他清楚知道他來的
目的「並不是為廢除律法，而是為成全」（瑪5:17）。例如他與門徒一起吃喝時沒有禁食，法利塞人不滿他
們沒有禁食（谷2:18-22）而發出怨言和質問「為甚麼」。耶穌以一個婚宴來解釋和說明其身份，他才是婚
宴的主人家─「新郎」。在舊約的先知書常以新郎來比喻天主，新娘來比喻以色列民，耶穌以猶太人一般
的思想來表明自己就是天主，天主與人同在，一起吃喝，何須禁食？法利塞人只懂因守法而守法，失去了
箇中的意義，也不能認識面前的耶穌就是天主。

再者，耶穌准許門徒在安息日摘麥穗來吃（谷2:23-28），此舉同樣惹來猶太領袖的非議，安息日是聖
日，當天不能工作，摘麥穗是一種工作。可是耶穌不但沒理會這班墨守成規的人，反而藉此事指出「安息
日是為了人立的，並不是人為了安息日；所以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」（谷2:27-28）。他清楚表明自己
是有權解釋安息日，而且也指出法律並非一成不變的，要以「人為本」的精神來處理。從耶穌與門徒的飲
食事件中，不但看見他理直氣壯地教訓猶太領袖，也指出法律的真義─「在乎於愛而非在乎於守」。

耶穌與門徒不洗手吃飯一事，更明顯地看見他借題發揮，直斥法利塞人的自以為義，最終是不能成就
義的道理。他以先知書和食物的比喻來指出法利塞人假冒偽善的行為，得不到天主的喜悅。洗手與否，食
物是否潔淨，有否用潔淨的器皿來烹調，這些並不與法律的真義掛勾。「食物」本身只是為人裹腹，養活
人肉體上的生命；人要得天主的悅納，並非潔淨雙手或食物，而是人的內心要得潔淨，擺脫罪惡的束縛。
耶穌就是以食物潔淨的問題而帶出內心潔淨的道理，他借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不但擺脫法利塞人的攻擊，
而且能把更深入的道理顯淺化，使人易於明白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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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份連續為年青人培育做了一連串的活動，當中包括：營會及培育日名年青人的活動日，從活動的
模式上；它們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，首先是放棄一向以來的講論的模式─少做多說，而是透過歷奇活動來
幫助年青人重新思考他們在團體中的身份，讓他們自己思考他們是一個怎樣的人？他們本身與團體之間的
關係。歷奇活動是近年來比較普遍運用在團體的遊戲活動，這種早見於外展計劃及海員求生的訓練方式工
作，近年來逐漸轉移到商業訓練上，而最新的趨勢是應用於宗教培育上，將信仰的元素加入活動之中，幫
助信徒反省個人、團體及天主之間的關係。這種培育方式讓我們再一次看到培育模式與對象的配合，年青
人忍耐性比較低，很難安於座位中聆聽講解，所以需要用靈活的方式，讓他們從活動中學習反省和思考。
有時一個簡單的遊戲，勝過千言萬語，從填回來的問卷就看到他們的反省。社會在變，培育方式何嘗不
是，不同的方式懂得好好運用，都可以成為有用的培育工具及教材。就如哥羅森人書1：28「我們所傳揚
的，就是這位基督，因而我們以各種智慧，勸告一切人，教訓一切 人，好把一切人，呈獻於天主前，成
為在基督內的成全人。」

今期的內容我們有署名活水的朋友，為我們撰文，介紹耶穌飲食的面面觀，飲和食都是維持生命不可
缺少的元素，聖經中的猶太人如何看待飲食，到新約時代耶穌視飲食又是什麼的一回事？當中包含著什麼

神學反省，作者為我們一一介紹。另外，玄風又會為我們講述一些培育現象，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留意。

培育怪現象─由退修營講起

在這幾年的培育工作，真是閱人無數，人家說一樣米養百樣人，我說一個活動看百樣人，特別是教會內的
人，有很多令你啼笑皆非的事又感到可悲。最近有一個例子，發生在我們舉辦的一個避靜營。有一位教友
希望報名參加這項活動，於是致電我們查詢有關的細節，不過詢問的內容相當「有趣」，首先是問，神父
是什麼時間講道理，她要清楚知道，好能在那時出現。因為她可能在神父講道理時才出現，她又表明會遲
到早退。當我們說因為名額有限，早已滿額了，這位女士即時說：「不緊要，我可以到時旁聽，又或者兩
個人用一間房都可以。」聽完這位女士的說話，我倒懷疑她對避靜有幾多了解，她目的是在聽講座？一睹
神父的風貌？抑或是參與避靜呢？我在這裡不予置評，不過這種現象，確是反映出大多數教友對信仰對象
的誤置，我們的信仰核心，永遠都是耶穌基督而不是那位或這位神父或是修女，無論他們講的道理有多動
聽，他們的形象有幾吸引，他們只是天主的工具，為的是造就信徒，為此，我們應該要避免跌落偶像崇拜
的光景之中。

在佛教義理之中有所謂「四依法」，當中有：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」，頗值得我們深思，
這兩句道理的意思是指出在學佛的不同類型人之中，有信行人與法行人。法行人是以真理為依歸，所信奉
的都經過理智的抉擇，明是非，辨邪正，擇善固執，絕不人云亦云，盲從附會。此所謂依法不依人。信行
人則不然，重視感情，崇拜權威，以所尊敬者的言行為取捨的標準。倘若所敬信者不如法，則愈修離道愈
遠，因此我們就要依義不依語。一個法總是要用文字、語言來說明。所以我們面對法時，要怎麼辦呢？不
是死守著那些文字、語言為教條，而是要依據它所表示的「意義」來修行，來止息妄念。用上述的義理來
觀照我們的基督徒信仰，我們確是需要培養這份對信仰尋求的態度，不是專注在人的說話上。保祿的教導
是：「弟兄們！我並不以為我已經奪得，我只顧一件事：即忘盡我背後的，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馳，為達到
目標，為爭取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召我向上爭奪的獎品。」斐理伯書3：13-14，目標只有一個，追逐的亦只
是「祂」。香港的明星有好多 Fans Club 歌迷會，有人笑稱這些是蕃薯會，據聞這些歌迷的體能是異於
常人，可以在街上旁若無人大聲喊叫偶像的名字，毫不尷尬，追著心儀偶像汽車可以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固
然我們在教會之中未有機會見到，不過若不正視這個現象，有朝一日可能在那些講座、退修營的外面聚集
大批「蕃薯」，拉橫額搖旗吶喊向神父表示支持，到時恐怕天主也瘋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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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飲食面面觀

活水

序言

「食」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事，更是生存的基本要素，古人有云：「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」。
不過對中國人來說，「食」不單是裹腹，同樣是一種藝術的表現。中國傳統的烹飪方式千奇萬妙，可以用
不同的方法如：煎、炒、煮、炸、炆、燉、煨、滷，烹調出各種珍饈百味。「食」的藝術不單在乎品嘗食
物的外貌和味道，更在乎於品嘗各種人情味，細味烹調者的心思及對食物的誠意。

中國人素來重視家庭觀念，在飲食的方式上足以反映出來，與友人共聚歡宴是好客和共樂之道。筵席
便成了友人共聚會和分享的地方，與賢者共席更是獲益良多─「與君一席話，勝過十年書」。此外，宴
會亦可以是人性醜惡盡露之地，與敵共席必有他詭計，如楚漢相爭的「鴻門夜宴」就是席間的陰謀。在
福音中，記載不少耶穌與人共席的片段，但往往在歡樂之餘難免遭人非議和指責。宴席之中耶穌屢次被法
利塞人和經師設計試探，或是直斥其違反律法，被視為一個不敬畏天主的人。這個猶太人─「耶穌」，
真是與眾不同，別有風格，他不單沒有因其攻擊而大動干火，反而理直氣壯，倒戈揭露他們醜陋的一面，
一針見血地指出真理。他曾以斗底下的燈來比喻真理不能給隱藏，反而要被傳揚開去，「沒有什麼隱藏
的事，不是為顯露出來的；也沒有隱密的事，不是為彰明出來的。」（可4:22）。

本文主要從飲食的律法和對象作為出發點，探討猶太人對律法的自我規範，耶穌對飲食的觀念和態
度，最後引伸到人生的飲食最高峰─「生命之糧」。天人的關係由束縛人的法律條文走進釋放人的法律
精神─「愛」，從文字走進心靈，從外在走進內在。  全文分開三個部份：

一. 猶太人的飲食規範背景
二. 耶穌對飲食的態度
三. 生命之食糧

一．猶太人的飲食規範背景

耶穌時代的法利塞人是一群嚴守律法的知識
份子，他們對飲食十分講究禮節和法律，他們一字
不漏地遵守律法，形成墨守成規的特性。這種嚴謹
的態度要追溯到充軍回國後的波斯時代。

公元前538年，波斯王居魯士准許以色列民回
國重建家園和聖殿，而且他更把巴比倫從聖殿掠奪
的金銀財物，全數歸回猶太人手裡（厄上1:１-
10）。可是人民沒有君王帶領遵守上主的法律，
他們的宗教生活變得迂腐，且沒有組織，甚至與外
族通婚，導致敬拜異神，離棄天主。唯一方法就是
教育他們重新認識上主的法律，當時厄斯德拉和乃赫米雅就是擔任這方面的工作，根據當時社會情況，向
以民重新解釋法律，設立一系列的制度，重新宣認遵守天主的盟約，「起咒宣示，必按天主的法律去行，
就是遵行天主的僕人梅瑟所頒佈的法律，並遵守履行上主我們的天主的一切命令、規矩和制度。」（厄
下10:29-30）。法律主要內容強調割損禮的必然性，嚴守安息日，到聖殿朝拜祭祀，以及不准許與外族通
婚等。由此建立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，避免被外族同化，明顯地特出猶太人的宗教─「猶太教」。在
宗教的氛圍下，為了鞏固信仰，他們重編歷史和編纂各書卷，所以大多書卷是在此時期形成的。司祭和經
師的地位也越來越高，他們肩負起對人民解釋法律的責任。由於當時沒有君王，故此大司祭慢慢便成為民
族的領袖。及至耶穌的年代，他們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上，受人民敬重。

從這個背景來看，虔誠的猶太人到後期形成「法利塞黨」，他們承襲了宗教上的影響力，他們重視
法律的條文和外表的禮節，卻缺乏法律的內在精神，他們拘泥於外在繁瑣的細節，把法律分解成千成萬的
條類，強調救恩是在乎有否遵守這些繁文縟節，卻忽視救恩的主體─「愛」，這簡直是本末倒置，無怪
乎平民百姓不知所從，生活受到束縛，為守法律而守法律，即使是經師也摸不著頭腦要詢問耶穌那一條法
律是最重要的呢（谷 12:28）！他們那種心高氣傲和極端的形式主義，激起耶穌強烈的反感和斥責1，瑪
竇福音描述耶穌曾以「七個禍哉」來嚴厲斥責他們的行為（瑪 23:13- 36）。

二．耶穌對飲食的態度

論飲食方面，耶穌與猶太人無異，但在共席的對象、飲食的習俗、時間和態度方面，彼此有著不同的
見解。法利塞人重視成文的法律規條，連吃飯也必須按祭司潔淨的規條。除此之外，他們不會與外邦人或
罪人共席吃飯，因為他們認為吃飯是與天主共席，不能與外邦人或罪人同流合污，這會使他們違反了潔淨
的規條2。耶穌的言行與法利塞人的觀念格格不入，他們不了解為甚麼耶穌常與罪人一起，又寬怒淫婦，
甚至他和他的門徒都不遵守禁食和潔淨的規條，而處處指責他違反律法和祖先傳統。在下文之中，我們嘗
試探討與耶穌的共席對象和他對的飲食觀念和態度。他的飲食對象大致可分為三類：罪人、朋友、敵人。

1. 與罪人共席

在福音上，不難看到耶穌經常與罪人共席吃飯。
「罪人」對猶太人來說往往離不開「稅吏」，因為他
們是羅馬人的「走狗」，羅馬政府將收稅額和收稅權交
給猶太人，這些稅吏很自然便成為叛國逆賊，而且他們除
了幫羅馬人收稅外，也會從中欺詐自己人的錢財。在當
時，稅吏被視為與偷盜及殺人犯同列3。但耶穌不以他們
為「恥」，反而視他們為朋友，希伯來書這樣描述他
「稱我們為兄弟，並不以此為恥」（希2:11）。他經常
在稅吏及罪人家中作客，惹來猶太領袖的反感，「他是
一個貪吃嗜酒的人，稅吏和罪人的朋友」（瑪11:19）。

三部福音都有記載耶穌跟罪人一起，例如當他呼召稅
吏瑪竇為門徒後，他接受瑪竇的邀請，去他家中赴宴，而且當時還有其他罪人在一起（瑪9:10；谷2:15 ；
路5:29）。另外，耶穌也曾主動地提出要到稅吏匝凱家中作客（路19:5）。這舉動惹來法利塞人的不少
非議及指責，他們認為一個義人應該「不插足罪人的道路，不參與他們的席位」（詠1:1）。可是耶穌
的風格剛與他們相反，他為人光明磊落且深知自己的使命─「叫罪人悔改」。從一開始傳教便肯定這個
目的─「時期已滿，天主的國臨近了，你們悔改，信從福音罷」（谷1:15）。天主子─耶穌降生於一
個帶罪的民族，瑪竇福音的族譜記載了四個婦女的名字，塔瑪爾、辣哈布和烏黎雅的妻子巴特舍巴都與罪
惡有關，而盧德是摩阿布外邦女子，聖史瑪竇清楚表明耶穌是生於一個罪惡的民族。此外，耶穌正式傳道
前，他在約旦河與眾罪人一起，接受悔改的洗禮。在他的傳道時期，他常與罪人在一起─「稅吏、痳瘋
病人、瞎眼、啞巴、耳聾舌結、淫婦、附魔者以及一切被當時社會排斥的人」，他受他們的擁護和愛載，
「眾稅吏及罪人們都來接近耶穌，為聽他講道」（路15:1）。他死前與一般罪犯無異，被捕、接受審
判、被定罪、被處死，甚至被釘於兩個罪犯中，他實踐了天主的旨意，應驗了依撒以亞先知書─「被列
於罪犯中」（依53:12）。從他出生至死亡，他都是與罪人為伍。

雖然猶太領袖對耶穌的言行咄咄逼人，但耶穌沒有因為他們的威脅而改變做法，反而更確立自己是救
世主的身份和使命─「我不是來召義人，而是召罪人」（谷2:17）。在路加福音中記載了耶穌述說的三個罪
人悔改的比喻─「亡羊、失錢、蕩子回頭比喻」（路15:1-32），清楚表達天主寬容接納罪人的心，而
且也有意要法利塞人悔改4，但他們的自以為義，最終只會使他們失落，而與罪人一起吃飯的耶穌最終卻
救了罪人，「凡高舉自己的，必被眨抑；凡眨抑自己的，必被高舉」（瑪23:1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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